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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党委宣传部、

文明办、总工会、团委、红十字会、军队有关单位：

《献血法》自 1998 年施行以来，我国全面建立自愿无偿献血制度，

形成政府领导、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无偿献血工作格局。25 年来，广大

无偿献血者无私奉献、踊跃捐献血液，我国无偿献血量和献血人次持续

增长，实现临床用血全部来自公民无偿捐献。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献血

法》，肯定和弘扬无偿献血者的奉献精神，鼓励更多社会公众关心、参

与无偿献血，现就进一步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认真落实《献血法》，做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工作

（一）做好评优评先考核工作。各地各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领

导下，继续贯彻落实《献血法》，将无偿献血工作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无偿献血宣传、教育、组织和动员工作，要将无偿

献血组织动员工作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促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将无偿献血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各地精

神文明建设、卫生城市创建、文明单位评比等评优评先活动考核内容。

建议在评优评先考核中，对无偿献血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个人给予优先考

虑。

（二）做好无偿献血表彰工作。按照《全国无偿献血表彰奖励办法

(2022 年版)》规定，定期组织国家级、省级和地市级无偿献血表彰奖励



活动，表彰对无偿献血作出突出成绩和贡献的个人、集体。国家无偿献

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可继续按要求申报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

银奖、金奖。

（三）做好无偿献血组织动员单位表扬奖励工作。各级党政机关要

按照《献血法》要求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积极组织动员本单位干部

职工参加无偿献血。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工会、共青团、红十字会

等有关群团应当组织动员和鼓励相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加无偿献血。

充分宣传无偿献血优秀单位的先进事迹，对团体献血组织动员较好的单

位，给予表扬奖励。

二、鼓励积极探索完善无偿献血者激励措施

（一）鼓励各地推进“三免”政策。加快推动“三免”政策落地实

施，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

政策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和免交

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察费。

（二）鼓励实现献血者“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继续推进无偿献

血者及亲属出院时直接减免用血费用工作，实现用血医院全覆盖，优化

服务流程，让信息多跑路、献血者少跑路。目前，28 个省份已实现无

偿献血者及其亲属在省内医院用血费用直接减免，已实现的省份要继续

落实落细政策要求，未实现的省份要抓紧推进，争取早日落地。

（三）鼓励各地积极探索激励措施。各地要充分学习借鉴其他省份

的先进经验和可行做法，结合各省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无偿献血者

优待政策，持之以恒做好无偿献血者激励工作，不断提升无偿献血者获

得感和荣誉感，让无偿献血者切实享受到无偿献血政策带来的便利。



（四）鼓励青年群体参与无偿献血。针对青年群体特点，组织开展

个性化主题献血活动，增加献血活动趣味性，提升青年群体关注度。鼓

励国家工作人员、现役军人和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率先献血，为树立社会

新风尚作表率，同时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可制定激励政

策，对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的个人予以通报表扬等激励措施，充分调动青

年群体参与和支持无偿献血的积极性、主动性。

（五）鼓励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

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

亲属优先用血。

三、持续提升无偿献血服务质量和宣传效果

（一）持续做好无偿献血服务工作。各地血站应不断探索，树立“以

献血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升无偿献血服务质量。各级共青团组织、

红十字会应当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无偿献血宣传动员和服务工作。各级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血站要开展血液舆情监测工作，畅通献血者投诉渠

道，接诉即办，及时解决献血者关心的问题。

（二）持续推进“互联网+无偿献血”服务。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军队有关卫生部门要加快推进血液管理信息互联互通，建立“互联

网+无偿献血”服务模式，为献血者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服务。推进预

约献血，优化预约献血流程、缩短等候时间，为献血者参加无偿献血提

供便利。

（三）持续推进无偿献血公益宣传工作。各级宣传部门应当积极推

动广播电视节目、信息网络视听节目和公共视听载体节目播放无偿献血



公益广告，结合无偿献血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大力弘扬无私奉献和献

血救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

各地应高度重视无偿献血者激励奖励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献血

法》，制订完善落实献血者激励政策的具体实施细则，确保献血者能够

便利快捷地享受相关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扩大激励范围、增加激励

内容。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类宣传媒介，做好献血者激励奖励政策的宣传

解读工作，为政策的贯彻落实营造良好氛围，鼓励、引导更多社会公众

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中央宣传部办公厅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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